关于2022年11月3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2022年山珍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2年11月3日-2022年11月9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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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2022年山珍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大佛街道（原凌云乡）三尊村
	乐山市市中区山珍水库管理所 
	四川天和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主要工程为对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白蚁、观测设施及管理设施等进行整治。

	施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一、施工废水

拌和系统冲洗废水

本工程水库在施工区设置1座简易拌和站，站内设1台0.4m3拌和机，根据施工机械使用情况，本工程施工期间每天需清洗1次拌和机，废水产生量约为1.5m3/d。拌和系统冲洗水特性是悬浮物浓度较高，SS含量约500mg/L～5000mg/L。拌和系统冲洗废水采用沉淀池静置处理，上清液回用于拌和系统，沉渣定期清理。

生活污水

根据施工组织，本工程施工工期为6个月，施工人员为当地住户，不在施工区食宿，水库高峰期施工人数共50人，施工期间，工地生活用水按人均用水标准0.08m3/人·d计，用水量为4m3/d，排水量按用水量的80%计，则排放量约为3.2m3/d，施工期共排放废水576m3。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库区管理处内已有化粪池收集处理后农用，不外排。
二、施工废气

①洒水抑尘。土方施工等易产生扬尘的作业，采取洒水或喷淋等防尘措施。

②合理布置施工现场，建议封闭施工。 

③加强对运输车辆运行时间、运行路线管理、并应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在同样清洁程度的条件下，车速越慢，扬尘量越小。本场地施工车辆在进入施工场地后，需减速行驶，以减少施工场地扬尘，建议行驶车速不大于5km/h。

④保持施工场地路面清洁。为了减少施工扬尘，必须保持施工场地、进出道路以及施工车辆的清洁，可通过及时清扫，对施工车辆及时清洗，禁止超载，清运车辆覆盖帆布，防止洒落等，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持场地路面的清洁，减少施工扬尘。

⑤避免大风天气作业。应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水泥、砂石等的装卸作业，使用散装水泥时不应露天堆放，即使必须露天堆放，也要注意加盖防雨布，减少大风造成的施工扬尘。

三、施工噪声

项目应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l2523-2011)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要求。

环评要求：

①施工开始前，建设单位应进行公示，告之施工周边的居民等，与其进行有效沟通，取得理解，在施工现场张贴通告和投诉电话。

②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严格杜绝出现夜间施工，产生噪声污染。

③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避免同时使用高噪声设备。

④施工区需将高噪设备布置在远离住户的一侧，同时在住户侧设置临时隔声围挡。
⑤选用低噪施工设备，针对固定噪声源并采取有效的减振、隔声等措施。

⑥运输车辆经过敏感点时应限速禁鸣，减小车辆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

施工期噪声影响是暂时性的，在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后可减至最低，并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

四、固体废物

（1）工程弃渣

根据本工程初设报告，本工程土石方开挖1879m3（表土剥离369m3）；土石回填1879m3（表土回填369m3），项目土石方平衡，无弃渣产生。土石方开挖采用人工挖装胶轮车运输，就近堆放，做好水土保持、防尘遮盖等措施。

（2）拆除的建筑垃圾与旧设备

本工程对破损的防浪面板进行更换，放水塔栏杆、拆除放水塔观察孔上的钢筋盖板、更换原有观测设施、对旧桥进行拆除重建、施工完工后沉淀池拆除固废等，工程对金属结构等设备拆除后外售资源回收站，不可回收部分运至政府指定弃渣场进行堆放。

（3）沉淀池沉渣

项目沉淀池沉渣产生量约为0.05t，定期清理，晒开后运至政府指定弃渣场进行堆放。
（4）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主要来源于施工人员日常生活所丢弃的纸屑、废弃物等。工程施工期间，高峰期上工人数为50人，按按每人每天产生0.5kg垃圾计算，则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5kg/d。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定点堆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二、运营期污染物产生量及环保措施

营运期无污染物产生。


